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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 文  件 
 

 

北化大校科发﹝2016﹞8 号 
 
 
 

北京化工大学 

关于修订《关于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 

行业组织的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

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学术行业组织学术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桥梁纽带

作用，扩大学校的影响力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修订北京化工

大学《关于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管理规定》，经校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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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北京化工大学个人加入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2．北京化工大学团体加入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3．挂靠北京化工大学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 

 

 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       2016 年 10 月 8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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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关于团体或个人 

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

行业组织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其学术交流和获取信息的窗口与桥梁

作用，扩大学校的影响力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“学术、行业组织”（以下简称“学术、

行业组织”）是指经国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学术性、

行业性社会团体，以及国际学术组织。包括学会、协会、联合会、

研究会、学术期刊编辑部及其所辖各专业组织等。 

本规定所称“二级单位”是指学校所辖各学院、部、处及直

属单位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适用以下各项： 

（一）以学校或者二级单位名义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； 

（二）以学校在职人员个人名义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； 

（三）挂靠在我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的。 

第四条  学校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相关事宜由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科研院”）归口管理。 

第二章  审批程序 

第五条  二级单位及在职人员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应履行校

内审批、备案手续，未经审批、备案的，学校不予认可。 

第六条  拟以学校名义作为团体会员单位参加学术、行业组

织的，应由二级单位向科研院提交书面申请，由科研院审核后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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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校领导审批并备案。 

拟以二级单位名义作为团体会员单位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

的，应由二级单位向科研院提交书面申请，由科研院审核备案。 

拟以在职人员个人名义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，应由本人向

所在二级单位提交书面申请，经二级单位批准后，送科研院备案。 

第七条  学术、行业组织指定学校参加人的，参加人按照个

人名义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程序办理。 

学术、行业组织要求学校推荐参加人的，由科研院与二级单

位协商拟定候选人，如无异议，经本人同意后确定参加人；如有

异议，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投票拟定候选人，经本人同意后确定参

加人。参加人按照个人名义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  科研院对学校团体或个人参加学术、行业组织情况

进行登记、备案。 

第三章  挂靠学校的学术行业组织的管理 

第九条  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办理申报和审批手续，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成立。 

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校内规章，树

立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，加强和规范管理工作，保证人身安全和

财产安全，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和他人利益。 

第十条  拟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，应提交书面申请并

附组织章程，经所在二级单位签署意见后送科研院审核，再报主管

校领导审批。校内审批手续完备后方可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申报和

审批手续，已成立的学术组织应提供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文件。 

第十一条  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应由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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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在职人员担任。 

第十二条  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主要负责人需变更

的，应由二级单位向科研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科研院报主管校领

导审批。变更后及时报科研院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 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，应于每年一月中旬

以书面形式向科研院提交上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活动计划。 

第四章  学术、行业组织参加人的责任与经费来源 

第十四条  学术、行业组织的参加人，应经常关注本组织的

工作要求、活动信息，按要求积极参与、组织相关活动，主动扩

大学校的影响力。 

第十五条  以学校名义参加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的年度会费及

其他经费，经科研院审核、主管校领导批准后由学校负责支付；

以二级单位或个人名义参加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的年度会费及其他

经费，原则上由二级单位或个人负责支付。 

第十六条  挂靠学校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的活动经费原则上由

其上级组织和二级单位自行解决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北京化工大学《关

于团体或个人参加自然科学类学术、行业组织的管理规定》（北

化大校科发〔2012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科研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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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化工大学个人加入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民  族  学  历  专    业  

职  称  学  院  办公电话  

移动电话  邮箱  

申请人所在学院  

申请加入的学术行业组织名称  

申请人在学术行业组织所任职务  

其他社 

会职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科研院 

意  见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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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北京化工大学团体加入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申请部门  

申请部门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申请加入的学术行业组织名称  

学术行业

组织简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级单位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科研院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主管校 

领导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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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挂靠北京化工大学的学术、行业组织申请表 

学术行业组织名称  

挂靠部门名称  

挂靠部门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学术行业组织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学术行业

组织简介 

 

 

 

 

 

  

二级单 

位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科研院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主管校领

导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6 年 10 月 9 日印发   


